
超 級 市 場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 
申 請 者 須 知  

 
1 .  背 景 及 目 的  

 
根 據 工 商 局 發 表 的 「 政 府 對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香 港 超 級 市 場 研 究 報

告 的 回 應 」 ， 本 港 的 主 要 超 級 市 場 已 初 步 接 納 了 由 香 港 社 會 服 務

聯 會 所 提 出 的 一 項 建 議  ─ 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（ 下
稱 服 務 ） 。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其 後 跟 進 了 這 項 建 議 ， 並 獲 得 百 佳 及 惠

康 超 級 市 場 的 同 意 ， 以 試 辦 形 式 推 出 上 述 服 務 。  
 
2 .  服 務 細 則  
 

請 參 閱 夾 附 的 百 佳 超 級 市 場 單 張 和 惠 康 超 級 市 場 單 張 ， 內 容 如 有

更 改 ， 以 上 述 兩 間 超 級 市 場 的 最 新 公 佈 為 準 。  
 
3 .  申 請 資 格  
 

以 下 四 類 殘 疾 人 士 、 其 家 人 或 照 顧 者 均 可 申 請 這 項 服 務 ：  
 

(一 ) 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(包 括 大 腦 麻 痺 人 士 /使 用 輪 椅 或 輔 助

步 行 器 具 的 人 士 )；  
 
(二 )  失 明 或 嚴 重 弱 視 人 士 ；  
 
(三 ) 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(智 商 四 十 或 以 下 )； 及  
 
(四 )  自 閉 症 患 者 。  

 
4 .  索 取 申 請 表  
 
 申 請 表 可 於 下 列 地 點 索 取  -  
 

4 . 1  為 上 述 四 類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的 康 復 服 務 單 位 及 特 殊 學

校 ；  
 
4 . 2  社 會 福 利 署 轄 下 的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或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； 或  
 
4 . 3  百 佳 或 惠 康 超 級 市 場 。  

 
5 .  申 請 手 續  
 

5 . 1  填 妥 申 請 表 的 甲 部 和 丙 部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是 殘 疾 人 士 、 其

家 人 或 照 顧 者 任 何 一 方 。 若 申 請 人 是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人 或

照 顧 者 ， 則 須 加 填 申 請 表 的 乙 部 。 當 家 人 或 照 顧 者 要 求

送 貨 服 務 時 ， 送 貨 地 址 必 須 與 申 請 表 甲 部 所 登 記 的 住 址

相 同 。  
 
5 . 2  接 受 康 復 服 務 如 特 殊 學 校 、 展 能 中 心 和 宿 舍 等 之 殘 疾 人

士 ， 必 須 請 所 屬 的 康 復 服 務 單 位 負 責 人 填 寫 附 件 一 的

「 證 明 書 」 以 核 實 申 請 表 的 資 料 。  
 
5 . 3  至 於 沒 有 接 受 任 何 康 復 服 務 之 殘 疾 人 士 ， 則 須 循 以 下 途

徑 申 請  ─  



 
5 . 3 . 1 .  填 寫 附 件 二 的 「 授 權 書 」 ,並 附 上 申 請 表 甲

部 內 所 列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和 「 授 權

書 」 內 所 列 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， 授 權

予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福 利 科 （ 康 復 組 ） 查 核 申

請 表 甲 部 的 資 料 ； 或  
 
5 . 3 . 2 .  附 上 申 請 表 甲 部 內 所 列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影

印 本 和 有 效 之 醫 生 證 明 書 1， 以 證 明 甲 部 所

列 的 人 士 為 3 .所 列 的 四 類 殘 疾 人 士 。  
 

5 . 4  把 申 請 表 連 同 上 述 5 . 2或 5 . 3所 列 的 文 件 一 併 寄 回 下 列 地

址 ：  
 

 香 港 中 環  
 花 園 道  
 花 旗 銀 行 大 廈 十 樓  
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福 利 科 （ 康 復 組 ）  

 
6 .  權 責  
 

6 . 1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福 利 科 （ 康 復 組 ） 負 責 審 核 申 請 ， 並 將 合

資 格 的 申 請 轉 交 個 別 超 級 市 場 處 理 。 若 申 請 人 提 供 任 何

虛 假 或 不 確 的 資 料 ， 或 本 局 對 申 請 人 之 資 格 有 懷 疑 ， 本

局 保 留 拒 絕 該 項 申 請 的 權 利 。  
 
6 . 2  申 請 如 被 超 級 市 場 接 納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完 全 遵 守 個 別 超 級

市 場 制 訂 的 服 務 細 則 ， 方 可 享 用 這 項 服 務 。  
 
6 . 3  超 級 市 場 負 責 提 供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， 但 保 留 修 改 服 務 細 則

的 權 利 。  
 
7 .  查 詢  
 

7 . 1  關 於 申 請 手 續 ： 請 致 電 2 5 0 9  4 9 0 4  向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福 利

科 （ 康 復 組 ） 查 詢 。  
 
7 . 2  關 於 服 務 細 則 ： 請 參 考 載 列 於 超 級 市 場 單 張 上 的 電 話 號

碼 。  
 
 
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福 利 科 （ 康 復 組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醫生證明書的形式不拘，亦可參照附件三的樣本。 



超級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 
申請表  

 
甲部：必須填報項目  ─  殘疾人士個人資料 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
住址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性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
 
＃身份證明：   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豁免登記證明書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出生證明書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（未滿十一歲者適用）  
 
＃殘疾類別 :   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(包括大腦麻痺人士 /使用輪  
                椅或輔助步行器具的人士 )  

 失明或嚴重弱視人士  
 嚴重弱智人士（智商四十或以下）  
 自閉症患者  

 
乙部：選擇性填報項目  ─  家人或照顧者個人資料  
姓名  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            
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 
＃與甲部所列殘疾人士的關係   ：      家人      照顧者  
 
丙部：聲明  
    本人※現聲明在此申請表內所填報的資料真確無誤，並同意

將該等資料登記在勞工及福利局康復服務中央檔案室（下稱檔案

室）內，亦同意檔案室把該等資料轉交百佳和惠康超級市場，俾

使本人可以接受  ＃ 百佳 / 惠康 (可選擇超過一項 )超級市場所提
供 的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。 唯 該 等 資 料 除 作 上 述 用 途 外 ， 均 作 保 密 處

理 。 本 人 已 清 楚 明 白 該 檔 案 室 收 集 資 料 的 目 的 和 用 意 (詳 列 於 背

頁 )。  
 
 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：            
 
＃  請在適當的 內加上 號。  
※  必須與申請表甲部或乙部內所列者同屬一人。  



 
 
 
 
 
 
 

康復服務中央檔案室設立的目的及其職務  
 
  康復服務中央檔案室是政府屬下的一個單位，專收集本港

殘疾人士的資料，使能方便下述工作：  
 
  (一 )  策劃及推廣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復服務；  
 
  (二 )  就殘疾人士康復問題而進行的研究及調查；及  
 
  (三 )  協助康復工作者為個別殘疾人士服務。  



 
附件一  

 
 
 

超級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 
證明書  

（由康復服務單位為接受  康復服務的殘疾人士、  
其家人或照顧者填寫）  

 
 

      茲證明填報於申請表內有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殘
疾人士姓名 )的資料真確無誤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康復服務單位負責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：               
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康復服務單位名稱及印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

附件二  
 
 

超級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 
授權書  

（沒有接受  康復服務的殘疾人士、其家人或照顧者適用）  
 
 
    本人※附上申請表甲部內所列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和提供下列

其中一項資料，並授權勞工及福利局福利科（康復組）查核申請表甲

部內所列的資料：  
 
＃  傷殘津貼資料  

申請表甲部內所列人士正接受傷殘津貼，其檔案

編號為：                 。附上社會福利署

發出的 *傷殘津貼申請獲准通知書 /調整津貼金額

通知書影印本。  
 

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下稱綜援）計劃資料  
申請表甲部內所列人士正接受綜援，其檔案編

號 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附上由社會福
利署發出的 *綜援申請獲准通知書 /調整援助金額

通知書影印本。  
 

 遺失傷殘津貼 /綜援申請獲准通知書  
申請表甲部內所列人士的＊傷殘津貼檔案編號 /綜
援計檔案編號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但
由於由社會福利署發出的＊傷殘津貼獲准通知書 /
綜援獲准通知書已被遺失，請勞工及福利局福利

科（康復組）直接向社會福利署查核該殘疾人士

的資料。  
 
 

授權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
 
 
※  必須與申請表甲部或乙部內所列者同屬一人。  
＃  請在適當的 內加上 √號。  
＊  請把不適用者刪去。



 
附件三  

 
 
 

超級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 
醫生證明書樣本  

 
 

      茲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以下其中一類殘

疾人士  -  
 

#  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(包括大腦麻痺人士 /使用輪  
   椅或輔助步行器具的人士 )  

 失明或嚴重弱視人士  
 嚴重弱智人士（智商四十或以下）  
 自閉症患者  

 
 
 
 
 
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醫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診所 /醫院名稱及印鑑：               
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# 請在 加上 √號  
 



 
 
 

超級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 
證明書  

（由社會福利署職員填寫）  
 
 
    茲證明申請表甲部內所列之殘疾人士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(姓名 )為 *傷殘津貼 /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
助人。  
 
 
 
 
 
 
社會福利署職員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:              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社會保障辦事處印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* 請把不適合者刪去。  
 
 


